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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8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4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续签《租赁合同》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拟与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续签《租赁合同》，继续租赁位于新疆乌

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广汇美居物流园美林花源小区南一区、北一区地下一

层至地上四层的商业房产经营公司“长春路友好时尚购物中心”项目，租赁面积

为 49,815.48 平方米，租赁期限 10 年，租金总额 21,629.76 万元。

●公司与该商业房产的出租方（产权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1年，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租赁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广汇美居物流

园美林花源小区南一区、北一区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商业房产开设大型综合购

物中心（以下简称“该项目”），租赁期限15年。该项目被命名为“长春路友好

时尚购物中心”，于2012年8月开业。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2011-012号、临

2011-015号、临2014-065号和临2018-034号公告。

该项目符合公司向城市新兴商圈布局的运营战略，填补了公司在城北核心地

段经营布局的空白，自开业以来，该项目所在商圈发展日益成熟，商业氛围浓厚，

周边小区及配套设施齐全，积累了大量较为稳定的消费客群。鉴于该项目租赁合

同将于 2026 年 10 月到期，为了保障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和区域商业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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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需求，综合考量该项目未来经营发展预期，同时考虑公司前期投入的装修

成本将于 2026 年 10 月摊销完毕，后期经营成本将大幅下降，经公司与出租方新

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拟续签该商业房产租赁合同，继续租赁该

商业房产经营长春路友好时尚购物中心，租赁期限 10 年，自 2026 年 11 月 1 日

起至 2036 年 10 月 31 日止，租金总额 21,629.76 万元。

公司于2026年 3月 1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与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续签<租赁合同>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与该商业房产的出租方（产权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

二、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苏州路广汇美居物流园 K 座负一层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 320,094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10-07

法定代表人 刘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625554732E

经营范围

开发、经营房地产及健身娱乐设施；餐饮，美容美发，住宿，洗浴服

务，KTV，小商品零售；场所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货物与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及其投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广汇置业服务有限公司 282,539.72 88.27

富高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37,554.28 11.73

合计 320,094.00 100.00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系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广汇美居物

流园美林花源小区南一区、北一区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商业房产及相应设备设

施等资产。该租赁场所的房屋产权证总面积为 51,358.22 平方米，其中未使用面

积 1,542.74 平方米，不计入租赁面积，故租赁场所计租面积为 49,815.48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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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该交易标的各区域建筑面积（产权证面积）具体如下：

区域 楼层 建筑面积（平方米）

北一区

（24,611.34 平方米）

地下一层 5,006.51

地上一层 4,520.82

地上二层 4,994.65

地上三层 4,967.36

地上四层 5,122.00

南一区

（26,746.88 平方米）

地下一层 5,685.43

地上一层 4,556.05

地上二层 5,010.11

地上三层 5,645.38

地上四层 5,849.91

合计 51,358.22

3、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租金定价系基于周边市场行情，双方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共同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租赁场地：甲方同意将其位于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长

春南路广汇美居物流园美林花源小区南一区、北一区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房屋

及相应设备设施等资产租赁给乙方使用。

2. 租赁面积：49,815.48 平方米

3. 租赁期限：共计 10 年，自 202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36 年 10 月 31 日止，

其中 2026 年 1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为免租期，免租期内甲方免收乙方场

地租金。

4. 租赁场所的交付：甲方按照租赁物现状向乙方交付租赁场所。交付时，

甲方保证租赁场所及所有设备设施已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

5. 租金及租金缴纳期限

5.1 租金计算起止日：2027 年 2 月 1 日至 2036 年 10 月 31 日（2026 年 1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为免租期）

5.2 租金标准：租金单价为 1.22 元/㎡/天，年租金为 2,218.28 万元，租赁

期间租金不递增，租金总额 21,629.76 万元。

5.3 租金支付方式：租金按期支付，第一期租金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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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乙方按以下标准向甲方支付；自第二期至第十期,在每期租金起始日

前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按以下标准向甲方支付租金。

期数 租金计算起止日期 每期租金（万元）

第一期 自 2027 年 02 月 01 日至 2028 年 07 月 31 日 3,324.39

第二期 自 2028 年 08 月 01 日至 2028 年 10 月 31 日 559.13

第三期 自 2028 年 11 月 01 日至 2029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四期 自 2029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0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五期 自 2030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1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六期 自 2031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2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七期 自 2032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3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八期 自 2033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4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九期 自 2034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5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第十期 自 2035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6 年 10 月 31 日 2,218.28

合计 21,629.76

6. 其他费用的承担及缴纳

6.1 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水费、电费、天然气费、

暖气费、通讯费、职能部门行政收费等以及其他乙方经营中所发生的费用，由乙

方自行承担。

6.2 乙方因经营需要对租赁场所进行装修改造时不得影响建筑主体结构和

消防要求，在不改变房屋主体结构及不对设备设施造成安全隐患的前提下进行装

修改造。

6.3 甲方移交现有物业及设备设施，需满足乙方使用，如乙方后续扩大经营

规模，所用水、用电无法满足经营需要，由甲方负责增容，增容所发生的费用由

甲方承担。

6.4 租赁场所的物业管理由乙方自行负责，除固定租金及本合同明确约定的

费用，乙方不再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

7. 其他场所的提供

7.1 停车位：在租赁期内，甲方将室外停车场无偿提供给乙方使用，并且甲

方保证乙方对该室外停车场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包括管理、使用、收益权等。停

车场的日常维护及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7.2 外墙使用及广告位：在租赁期内，乙方对租赁场所外墙享有完全的使用

权，包括但不限于广告发布、商业宣传等用途，乙方有权通过广告位获取全部收

益。乙方利用外墙发布商业广告的，不得损害建筑物结构安全及外观整体协调。

8.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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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租赁期内如甲方对租赁场所进行任何抵押、担保、转让、出售或继承等

行为，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同时须以不影响本合同的继续、正常履行为条件，

且不得影响本合同乙方享有的承租权。

8.2 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经营范围内合法的经营活动，乙方享有租赁场所的完

全使用权、收益权。

8.3 在租赁期限、租赁范围内，由甲方承担房屋主体结构的修理修缮工作。

如甲方未履行房屋主体结构修理修缮义务，造成乙方及第三方损失的，由甲方负

责赔偿。因乙方非正常使用导致房屋主体结构损毁的，由乙方负责修缮或解决并

赔偿甲方及第三方损失。

8.4 如甲方提供的基础设施、设备到达使用年限不能正常使用，或经相关行

政监管部门检查或检测，认定不符合国家、行业现行安全使用标准且无法通过维

修整改达标的，由甲方负责更新并承担费用且须通过验收合格。

9.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9.1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依期按数支付租金及合同内约定的其他费用。

9.2 乙方应保证其租赁期内从事经营活动时，应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规，做好安全、消防工作，不得在租赁场所内存放当地公安、消防机关禁止存放

的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9.3 乙方应按时向公共事业部门缴纳租赁场所的水费、电费、暖气费、天然

气费、通讯费等费用，如因乙方迟延缴纳造成的停水、停电、停暖、停天然气、

停通讯等情形，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非因甲方故意或重大过失，且非因

乙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因公共事业部门、政府行为或不可抗力所致的供水、供电

等必要设施供应中断，甲方应及时协调并通知乙方，但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若

因甲方可归责的普通过失导致前述中断，且连续中断超过 72 小时的，乙方有权

要求甲方按中断影响面积及时间比例减免该期间的租金。

9.4 乙方负责管理其存放于经营场所内的商品并承担风险。

10. 违约责任

10.1 非因甲方原因，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到期租金，每

逾期一日，乙方按年度租金的万分之六/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

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年租金的 50%。

10.2 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使用租赁物的，甲方应按日租金的 1.5 倍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年租金的 50%，且甲方应尽快采取措施恢复

乙方对租赁物的使用。

10.3 除本合同明确约定的违约事项外，一方违反本合同，应在收到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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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后 5日内予以更正。逾期未能更正的，违约方因违约事项给守约方造成的

损失由违约方承担。

11. 合同解除

11.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承担的违约金按本合

同租赁期限内租金总额的 10%计算，并返还当年已缴纳但未使用的租金。

11.1.1 甲方因租赁物产权纠纷、资产被扣押、被法院执行查封导致甲方丧

失出租权利或甲方出现其他重大违约致使乙方无法使用 30%以上租赁物达 30 日

的。

11.1.2 甲方因租赁建筑物主体结构问题导致乙方无法使用 30%以上租赁物

达 30 日的。

11.1.3 甲方必须且有义务协助乙方因租赁业务按政府规定办理经营、设计、

装修等可能发生的规划、环保、水电、通讯、消防、卫生及其他申请报批手续，

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 30%以上租赁面积关停达 30 日的。

11.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承担的违约金按本合

同租赁期限内租金总额的 10%计算。

11.2.1 非甲方原因，经甲方书面催告后乙方逾期超过 30 日仍未足额缴纳租

金的。

11.2.2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改变租赁物用途和租赁物结构，拆改

承重墙、开挖地面、增设夹层，导致租赁物或附属设施严重损坏的；乙方利用租

赁场所进行违法经营且该事项经甲方书面告知后超过 60 日拒不整改，且该事项

给甲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

11.3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方无故解约的，违约金按本合同租赁期限内租

金总额的 10%计算。

11.4 租赁期限内，乙方连续两个自然年度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单年

净利润均为负数的，乙方享有无责提前解除本合同的权利（乙方也可根据自身经

营情况选择继续履约）。

11.5 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甲、乙双方应在 30 日内按照租赁场所的即时现

状进行交接。

四、本次交易的影响

公司本次续租上述商业房产继续经营长春路友好时尚购物中心项目，有利于

公司稳固商业布局和市场份额，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能够实现该项目经营管理

的平稳过渡和有序衔接，同时公司前期对该项目投入的装修成本将于 202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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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摊销完毕，后期经营成本将大幅下降，预计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业绩以及持续经营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租赁合同》（草案）；

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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